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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0_88_E3_80_8A_E7_c122_479461.htm 国务院第9次常务会

议于2003年5月28日通过了《物业管理条例》，并将于2003年9

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出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第

一部全国性的物业管理法规，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空

白，掀起了物业管理法制化的序幕。它的颁布实施必将进一

步提升我国广大民众住房消费权益的保护水平，促进我国住

宅建设的发展，为有效地扩大内需，保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

增长创造有利条件。条例强调发展为重、平衡利益、保护弱

者的观念，通过保护业主的财产权利，尊重公民行使其财产

权利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形式，来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 条例

针对目前物业管理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争议之处，对症下

药地做出了相关规定，例如：业主有权监督物业服务，解聘

物业公司权利在业主大会，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要分家，业主

临时公约开发商必须明示，业主的财产人身受到损害物业公

司失职要承担责任，物业代收水电费不得另加手续费，公共

建筑和公共设施用途不得随意改变，挪用专项维修资金是违

法行为，挪用物业用房所得收益用来服务业主等等。这些问

题在条例出台之前是产生纠纷最多的，最难解决，而条例的

出台无疑会使它们迎刃而解。因此，条例的实施对业主和物

业管理方都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和规范作用。 我们在肯定

条例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了它所存在的不足，综合社会各

界对此作出的反映，大体问题有：条例的内容太笼统，不够

细化，内容有漏洞，可操作性不强等等。下面笔者将与读者



共同探讨一下其中的不足之处并就有关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条例第八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

。”第十条规定：“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应当在

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

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我们都知道，一

般的老百姓对“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缺乏认识，要

求他们自发组成业主大会无疑是不现实的。那么“在物业所

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业

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这种指导究竟应该以什

么样的方式进行呢？是行政主管部门亲自组织还是进行“远

程”指导？如果是后者，那么具体怎样进行？行政主管部门

和业主之间势必要有联系的纽带，那么谁来充当“纽带”的

角色？条例没有详细对此作出规定，就会导致在成立业主大

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的问题上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

笔者认为，在以后的补充条例中是否可以强制要求建设单位

负有告知业务。具体来讲就是当建设单位的物业销售额已经

达到二分之一时（因为业主大会必须由持有1/2以上投票权的

业主参加），建设单位应该将此情况以公告的形式告之业主

，并说明此时业主可以组成业主大会。这样，一方面解决了

广大业主对业主大会认识甚少的难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建

设单位充当起行政主管部门和业主之间的纽带。还有一点值

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业主委员会往往由物业管理单位

组织成立，这势必会使得业主委员会成为物业单位的傀儡、

一种毫无意义的形式，所以应该对这种做法进行禁止，除非

物业管理单位得到了全体业主的授权。 关于业主委员会。其

一，依法组成的业主委员会，其工作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



那么业主委员会委员的工作报酬由谁来承担呢？是由业主承

担还是由物业管理单位承担，还是两家来分担，条例并没有

对此作出规定；其二，条例没有考虑业主大会成立和履行职

责的可操作性，现在小区的业主数量大多数在1000人以上

，1000人的业主大会需要多大的场地召开，费用从何支出，

这都是问题；其三，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业主委员会

的法律地位问题。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执行对业主私有财产

中公有部分的管理权力，代表业主和物业公司签约，就具备

了民事法人的资格，具有诉讼权和被诉讼权。而条例对业主

委员会的定位不尽合理、约束机制不到位，其民事主体资格

模糊，导致在诉讼中法院不认可业主委员会具有民事诉讼主

体资格。 条约第十六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

之日起30日内，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商业性社团需

要到工商局办理备案手续，非商业社团应该到民政部门登记

备案。建设部门把备案权从民政部门手里抢过来，其用意让

人感到费解。 条例第二十条第3款规定：“住宅小区的业主

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应当告知相关的居民委员会

，并认真听取居民委员会的建议。”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

是业主行使权利的机构，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单位签定的

是民法上的服务合同，其合同关系受民法调整，当事人应该

充分意思自治。而居民委员会作为民间自治组织，无权对当

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进行干涉，本条的规定似乎赋予了居民

委员会不应该有的权力，值得商榷。比如，业主大会决定选

聘或解聘物业管理企业，这完全体现了全体业主的意志，不

受外界干涉。如果根据本条款，居民委员会却有法律根据来



“建议”对业主大会所作出的决定进行干涉或更改。 条约第

三十六条第2款规定：“物业管理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条规定的主要目的无疑是为了解决

目前现实生活中所大量存在的由于物业部门管理松懈而导致

的业主人身，财产遭受侵害的问题。它明确规定了物业管理

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

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很大的

进步。 笔者认为在相关规定上还可以进一步的细化，比如一

旦发生纠纷，举证责任该如何分配，是否可以规定适用举证

责任倒置，过错推定原则等等。 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物

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将物业管理用房和本

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料交还给业主委员会。物业

服务合同终止时，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企业的，物

业管理企业之间应当做好交接工作。”条例只规定了物业管

理企业的交接工作，而没有涉及到如何杜绝物业公司短期行

为的问题，特别是前期物业管理中的一些物业公司与开发商

有着某种裙带关系，他们只顾眼前利益，不把业主当上帝，

认为自己反正干不长久，索性破罐子破摔，得过且过，结果

使得前期入住的业主怨声载道，也将一堆乱摊子遗留给了下

一个物业公司。建议在以后出台的补充条例中明确规定前期

物业管理企业在交接之前应该履行的义务以及违反义务所应

该承担的民事责任。 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物业服务收费

应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区

别不同物业的性质和特点，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国务

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物业服



务收费办法，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而我国建设部门、

国家的价格管理部门就物业管理的收费方法还没有出台，那

么这个条例无疑就等于空头支票。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物

业服务合同是业主和物业管理单位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物

业服务收费标准双方可以自由协商，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物业服务收费办法是否有

越俎代苞之嫌？ 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业主应当根据物业

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业主与物业使用人约定

由物业使用人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从其约定，业主负连带

交纳责任。”第四十八条规定：“物业使用人在物业管理活

动中的权利义务由业主和物业使用人约定，但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和业主公约的有关规定。物业使用人违反本条例和业

主公约的规定，有关业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上述条例中

出现了“物业使用人”这个新名词，条例没有对它进行诠释

，一般的理解就是实际使用物业的业主之外的人，比如承租

人。按照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业主公

约的有关规定的前提下，业主可以将全部的权利义务转移给

物业使用人，这种情况下物业使用人就可以称得上是“准业

主”，尤其是物业的长期使用人。条例第八条规定：“物业

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条例第十六条第2、3

款规定：“业主委员会委员应当由热心公益事业、责任心强

、具有一定组织能力的业主担任。业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在业主委员会委员中推选产生。”那么笔者颇感疑惑的是，

上文提到的“准业主”是否有资格参加业主大会呢？再进一

步问，他是否具有被选举为业主委员会委员甚至是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的权利呢？按照一般的理解，我们应该给予肯定



的答复，但是条例中没有相关的规定，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

憾。 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业主

逾期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业主委员会应当督促其限期交

纳；逾期仍不交纳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众所周知，业主拖欠物业服务费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有

案可稽，物业管理单位一次性能够收取70%的物业服务费就

可以称得上圆满了。对于拒不交纳费用的业主若是动辄起诉

的话，物业管理单位就只能整天泡在法院而不需要从事物业

管理活动了，这务必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所以，

此条款的可行性极低。 条例罚则部分多是物业管理活动中各

方可能承担的行政责任，而极少有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双方当

事人、建设单位与业主之间诸多纠纷出现后，侵权人或违约

方特定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这样就使得条款犹如“广告语

”而没有实际价值。再者，罚则对管理企业的处罚触目惊心

，对业主违反相关规定的处罚却几乎没有，而只是规定了可

行性极低的物业单位的起诉权，这明显有失公平，对物业管

理企业以后的良性发展也极为不利。 条例一出台就受到了社

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对于条例的讨论也是沸沸扬扬，褒贬不

一，笔者在肯定它积极意义的前提下就条例的一些不足之处

提出了自己较为浅薄的看法，这其中未免有因为对条例期望

过高而产生的不太实际的观点，恳请广大读者能够体谅。总

之，《物业管理条例》的出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难

免会有疏漏之处，但笔者相信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会逐渐得

到改善，物业管理活动也会在我们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更

加规范化，法制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